
向我國主管機關(CA)申請
相互協議程序

否

我國CA授權該管稽徵機關與締約他方CA
進行相互協議程序並通知申請人

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

否

是

否

相互協議程序-跨境雙邊或多邊預先訂價協議
[適用於未確定案件](第10點第5項)

通知我國CA

是

是

締約他方CA同意
進行相互協議程序

雙邊或多邊預先訂價協議簽署後

相互協議程序終了
註1:函復申請人及通知我國CA轉知締約他方CA
註2:通知締約他方CA、該管稽徵機關及申請人
註3:通知申請人及該管稽徵機關
註4:通知申請人及我國CA
註5:通知我國CA

我國CA於接獲30日內
審核是否符合第4點

於30日內審核是
否符合預先訂價協
議要件及確認為未

確定案件

函復申請人

我國CA於30日內向締約他方CA提出相互協議請求

達成決議後
90日內執行

是

申請適用該協議於未確定案件【相關事實與環境無實質變化】

註：主管機關(Competent Authority, 簡稱CA)，於我國為財政部國際財政司

雙方達成
決議 否

註2

註3

註4

註5

註1


